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控制检查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风险管理水平，确保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有

效实施，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

要求，结合公司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司董事会负责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

施。 

第三条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进行

监督。 

第四条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下简称“审计委员

会”）对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工作进行指导，审议公司内部控

制检查监督部门提交的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工作报告。 

第五条 公司确定审计监督部为内部控制检查监督部门，

负责内部控制的日常检查监督工作，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第二章  检查方法、程序及要求 

第六条 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分为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

日常监督是指公司对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的情况进行常规、

持续的监督检查；专项监督是指公司发展战略、组织结构、

经营活动、业务管理及决策流程、关键岗位员工发生较大调

整或变化的情况下，对内部控制的某一或某些方面进行有针



对性的监督检查。 

第七条 公司对内控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

的检查。审计监督部通过对内控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

以发现内控制度是否存在缺陷和实施中是否存在问题，评估

其执行的效果和效率，并及时报告，同时应督促相关部门、

单位对检查监督发现的缺陷、问题及时予以改进，确保内控

制度的有效实施。 

第八条 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定期检查每年至少进行两次，

检查重点应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提供担保、关联交易、证券投

资与衍生品交易、提供财务资助、购买或者出售资产、对外

投资等重大事件的实施情况； 

（二）公司大额资金往来以及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资金往来情况。 

第九条 审计监督部开展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工作前，应

事先报告公司审计委员会，并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第十条 审计监督部开展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工作时，可

以采取现场谈话和问卷调查、财务审计、文件审核或书面报

告等方式。 

第十一条 公司内部各有关单位及所属子公司负责人应

负责组织相关人员按审计监督部的要求，及时向审计监督部

提供所需的原始凭证、报表、操作规程和书面报告等文件资

料，接受审计监督部的谈话、调查等。 

第三章  报告程序及要求 



第十二条 审计监督部对公司内部控制运行情况进行定

期检查或不定期检查监督后，应将检查中发现的内部控制缺

陷和异常事项、改进建议及解决进展情况等形成内部控制检

查监督工作报告，报公司审计委员会。如发现公司存在重大

风险，可能或已经遭受重大损失时，应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

告。 

第十三条 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工作报告中应包含检查中

发现的内控制度设计与执行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性的改进措

施，对公司内控制度下一步发展方向提出的建议，以及审计

监督部认为应当写明的其他任何事项。 

第十四条 审计委员会对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工作报告进

行审议，审议通过后，还应向董事会及监事会报告。对于报

告中阐明的问题，审计监督部应进行持续跟踪，督促相关部

门采取适当的改进措施进行有效整改。 

第十五条 审计委员会可根据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工作报

告及相关信息，评价公司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实施情况，初步

形成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年度财务报

告等事项的同时，可依据相关规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报告形成决议，同时提交监事会审议。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公司审计监督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河南中原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检查监督管理办法》（豫高股

审[2009]378号）同时废止。 


